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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

民事裁定书 

 

（2022）冀 01破终 5 号 

 

上诉人（原审申请人）：吴江安建轻钢房屋工程有限公司，

住所地江苏省江苏市吴江区震泽镇三扇村。 

法定代表人：吴建章，该公司经理。 

被上诉人（原审被申请人）：中铁十七局集团第三工程有限

公司，住所地河北省石家庄市中山西路 979号。 

法定代表人：贾培亮，该公司执行董事。 

上诉人吴江安建轻钢房屋工程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吴江安建

公司）申请被上诉人中铁十七局集团第三工程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中铁第三公司）破产清算一案，不服河北省石家庄市鹿泉区人

民法院（2021）冀 0110 破申 6 号民事裁定，向本院提起上诉。

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，现已审理终结。 

吴江安建公司上诉请求：1.请求依法撤销河北省石家庄市鹿

泉区人民法院（2021）冀 0110破申 6 号民事裁定并裁定石家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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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鹿泉区人民法院依法受理；2.请求判令中铁第三公司承担全部

诉讼费用。事实和理由：根据《破产法》第二条，企业法人不能

清偿到期债务，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

能力的，依照本法规定清理债务。我方认为中铁第三公司已经满

足了上述条件。一、吴江安建公司与中铁第三公司因承揽合同纠

纷案件诉至石家庄市鹿泉区人民法院，经法院审理后调解并生

效，但中铁第三公司未能按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履行，吴江

安建公司即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，执行标的为 3075793 元以及迟

延履行期间加倍债务利息，法院于 2021年 6 月 18 日受理，并于

2021 年 12 月 16 日作出执行裁定，认定除了中铁第三公司名下

位于上庄镇上庄不动产一处之外，无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，裁定

终结本次执行程序。故已有明确司法文书认定，中铁第三公司已

丧失了清偿能力。二、吴江安建公司经查询得知中铁第三公司涉

及诉讼案件多起，近期还未开庭的案件近二十起，身份为被告或

被上诉人的涉案金额达 42295.44万元，现为被执行人案件达 125

起、被执行金额为 27094 万元、终本案件达 52起，由此可见债

务人明显缺乏清偿能力。三、在吴江安建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受

理破产申请之后，中铁第三公司仅向法院提交了一份异议书，除

此之外，并没有提供任何依据。而一审法院在没有对其生产经营

状况予以调查，甚至也没有对其提供的异议书中提到的“在建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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竣工未结算的项目剩余合同额余约 257.7 亿元，且仍在不断中标

新项目……”等情况予以核实，仅凭中铁第三公司提供的一份单

薄的异议书就认定：“部分工程仍正常实施生产，且在诉讼案件

中积极筹措资金、化解矛盾，其在建及竣工未结算的债权可能稳

步进行清偿”，完全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。相反，吴江安建公司

在向一审法院申请中铁第三公司破产案件受理的同时，就整理了

详尽的执行及涉案信息作为附件一并提交。结合执行裁定的认

定，在对被执行人的银行存款、网银、土地、房产、股权等财产

状况进行调查时，只是轮候查封了其位于上庄镇的一处不动产，

除此之外，没有任何可供执行的财产。这充分地证明了中铁第三

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及明显缺

乏清偿能力。退一步来说，仅仅针对中铁第三公司提供的异议书

中的内容可以看出，中铁第三公司是以一种其现金流存在增加的

可能性，而且还增加了在项目正常施工生产的情况下的前提条

件，来作为其不具备破产条件的依据。我方认为，中铁第三公司

并不是一时的资金周转困难等问题暂时停止支付，而是会在相当

长的时间内或者可预见的相当时期内持续不能清偿。而且对于其

是否具有偿还能力也不能仅凭其没有任何依据地说明还存在多

少数额的未来利益，这是对于相对人的不负责任。四、一审法院

武断地认定，中铁第三公司在诉讼案件中积极筹措资金、化解矛



- 4 - 

盾，在建及竣工未结算的债权可能稳步清偿。实际上，自本案民

事程序开启之后，吴江安建公司就一直积极地与中铁第三公司进

行沟通，吴江安建公司为尽快、和谐地解决纠纷，对原本主张的

金额进行了一定的让步，最终与中铁第三公司达成调解。但是之

后，中铁第三公司就对吴江安建公司的付款请求置之不理，甚至

后期拒接吴江安建公司的电话，吴江安建公司无奈，才向法院提

出强制执行申请，但是即便在强制执行过程中，中铁第三公司也

一直态度傲慢，没有协商的诚意，一分钱也没有向吴江安建公司

支付, 所以中铁第三公司并没有表示出一丝一毫的积极筹措资

金、化解矛盾所应有的态度。吴江安建公司认为，本案涉案金额

300 万余元，对于一家小微企业足以产生严重的影响。而中铁第

三公司作为一家经营多年的从事建筑业的大型企业，在处理法律

纠纷的时候，我们没有看到其尽到了应尽的社会责任，而是一而

再再而三地欺骗对其充分信任、为其完全尽到了合同义务的相对

人。这无疑是自损行业形象，也是对河北省营商环境的抹黑。本

案仅是众多与中铁第三公司发生法律纠纷但未能获得一丝应有

的权利的一个缩影，对于其他的广大的权利人来说，除非中铁第

三公司能够进行一一清偿，如果不能，唯有中铁第三公司进入破

产程序才能对权利人的合法权益进行一定程度的弥补。综上，吴

江安建公司恳请二审法院考虑到广大债权人的合法权益，撤销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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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裁定并裁定石家庄市鹿泉区人民法院依法受理。 

一审法院查明，中铁十七局集团第三工程有限公司成立于 

1990 年 5 月 26 日，注册资本为 100000 万人民币，注册住所地

为河北省石家庄市鹿泉区中山西路 979号，经营范围：公路工程、

市政公用工程、铁路工程、建筑工程、水利水电工程、公路路基

工程、公路路面工程、桥梁工程、隧道工程、园林绿化工程、环

保工程、防水防暑保温工程的施工；工程测量、房产测绘；相关

工程机械设备、物资器材租赁及加工修理；自有房屋租赁；建筑

材料销售；检测服务；普通货物道路运输。申请人与被申请人承

揽合同双方达成调解协议，2021年 4 月 8 日作出（2021）冀 0110

民初 152 号民事调解书，该调解书生效后中铁十七局集团第三工

程有限公司未能按生效法律文书履行偿还义务，吴江安建轻钢房

屋工程有限公司申请强制执行。 

一审法院认为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二条第一 

款规定：企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

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，依照本法规定清理债务。《最高

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〉若干问题的规

定（一）》第一条规定：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具有下列

情形之一的，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具备破产原因：（一）资产不

足以清偿全部债务；（二）明显缺乏清偿能力。本案被申请人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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铁十七局集团第三工程有限公司经营范围广泛，部分工程仍正常

实施生产，且在诉讼案件中积极筹措资金、化解矛盾，其在建及

竣工未结算的债权可能稳步进行清偿。破产清算程序最终将让债

务人退出市场，应谨慎适用。根据申请人提交的证据材料，不足

以证明被申请人明显缺乏清偿能力，具备破产原因，申请人申请

对被申请人进行破产清算的理由不足，该院不予受理。综上，依

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二条、第七条、第十二条之

规定，裁定：对申请人吴江安建轻钢房屋工程有限公司提出对被

申请人中铁十七局集团第三工程有限公司进行破产清算的申请

不予受理。 

本院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裁定认定事实一致。 

本院认为，中铁第三公司虽然存在未清偿的到期债务，但该

公司作为建筑工程公司，经营范围广泛，且部分工程仍在正常实

施生产，目前在建及竣工未结算的项目剩余合同金额较大，现有

证据尚不足以认定该公司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

二条第一款及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<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

产法>若干问题的规定（一）》第一条所规定的破产原因。吴江

安建公司提出的破产清算申请不符合人民法院受理破产清算的

条件，一审法院裁定不予受理于法有据，并无不当。 

综上，吴江安建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，一审法院认定事



- 7 - 

实清楚，适用法律正确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

一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、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，裁定如下： 

驳回上诉，维持原裁定。 

本裁定为终审裁定。 

 

 

审    判    长   王正文 

            审    判    员   曹建民 

            审    判    员   张国顺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二〇二二年六月八日 

     

             书   记   员    底  冰 

   

 


